
2023年毛姆小说集读后感(通用5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
后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毛姆小说集读后感篇一

上帝在赋予人类自由的同时，又给我们套上了无形的枷锁。
人类最大的优势就是拥有了感情，最大的困扰也是拥有了感
情，爱、恨、情、仇都无疑是人生的枷锁。

“不知不觉间，菲利普养成了世上给人以最大乐趣的习
惯——博览群书的习惯;他自己并没有认识到，这一来却给自
己找到了一个逃避人生忧患苦难的庇护所;他也没有意识到，
他正在为自己臆造一个虚无缥缈的幻境，转而又使得日常的
现实世界变成了痛苦失望的源泉。”(摘抄于书中第98页)

因为孤儿和机缘巧合而过早地投入到书本的虚拟世界中，对
儿童来说，是幸运还是不幸呢?不过感觉这一点倒与自己有点
相像。从小就缺乏同龄的玩伴，于是跟着邻家的打哥哥满山
跑，老爸在忍无可忍之下把我毒打了几顿。儿时的童真又怎
能忍受得了这般摧残!内向的我只能把自己埋没于书海中，我
把那里当做自己的乐园，当做避难所，所有的不快都可以在
那里得到发泄和弥补。有得必有失，书毕竟是书，纵然里面
的世界描绘得再好，也不过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幻境，是与现
实相脱节的。久而久之，我们便会把自己关在那个小牢笼里，
对身边的环境产生不适，甚至是对身边的人、事、物进行排
斥。

菲利普自幼父母双亡，天生坡脚，自幼由当郊区牧师的伯父
威廉抚养。刚开始翻读，还以为菲利普会受到伯父、伯母的



虐待，饱尝孤儿的痛苦，没想到他的伯母居然把他当自己的
孩子一样疼爱。尽管在菲利普的眼里，他的伯母被描述得如
此的令人反感，但她的爱是如此的真挚，她是真的心疼这个
孩子。

菲利普是在浸透着宗教气息的环境里长大的，很早就切身体
会到了宗教的虚伪。曾经，他对上帝具有回天的神力这一点
深信不疑，他热烈而虔诚地祈求上帝在新学年开始前治愈他
的残疾。然而，时间证明那不过是一个谎言，是欺骗。菲利
普热爱生活，对未来充满憧憬，不愿为了“侍奉上帝”而虚
度自己宝贵的一生。于是，他不等毕业就毅然离开了死气沉
沉的皇家公学，辗转于学画，学医。菲利普拥有着青年人的
热血，好高骛远，不惜穷其一生去追寻人生的目标。同时，
他的理想又都是迷茫的，都不能坚持到最后，只能在迷茫中
追逐。但他至少勇于反抗，反抗他伯父的安排，反抗现实，
反抗命运的安排，这是值得深思的。

小说着重描写菲利普如何挣脱宗教和小市民习俗这两条禁锢
人类精神的锁链，力图在混沌、纷扰的生活旋流中，寻求到
人生的真谛。他饱尝人间艰辛，历尽世态炎凉，最后得出结
论：生活就像一条波斯地毯，虽说色彩斑斓，令人眼花缭乱，
实质上却毫无意义。

菲利普的人生枷锁是社会的产物，那我们的呢?又时，我们的
人生的枷锁是我们自己给套上的，战胜自己便是打开它钥匙。

人生的枷锁读后感(三)

毛姆小说集读后感篇二

小说主人公菲利普先天跛足，从小就没了父母，孑身一人，
加上性格孤辟、敏感执拗，他的生活道路充满坎坷。但他是



个自由、大胆的青年，敢于追...

即使是中译本，也能感觉到作者文字的精炼、简洁。遣词造
句方面，这里不作过多介绍，只谈点读后感。

菲利普因为残疾，在学校里就受同学奚落、捉弄。等到工作
了，又受同事嘲讽。感情上也受到欺骗、愚弄。他常常找不
到工作，只能流落街头。他虽然受尽欺侮，却十分要强，学
习努力、干活踏实，做事从不甘落人后。最后他终于悟出：
人皆有缺陷，不是身体的就是精神的。有的身体有病，不是
心脏病，就是肺病之类的;有的精神失常，不是意志消沉，就
是嗜酒成性。我想，精神上的疾病往往比身体上的更可怕，
失掉了魂灵的人，只是行尸走肉罢。

宗教与世俗规范是人生的两大枷锁，菲利普究其一辈子，都
试图挣脱它们。同时，他努力寻求人生真谛。到后来，他发
现：人生没有意义。也就是说，失败毫不足奇，成功也等于
零。这样一想，他反而心安了。这种心理对当时的菲利普来
说是必不可少的，他苦恋的对象，米尔德丽德，再次背叛了
他，毁了他的所有家具。同时他投入股市的钱，足足亏了三
百五十英镑，一下子变得穷困潦倒。如果没有一种信念的支
撑，他也许早已自杀了，他曾好多次考虑自杀，甚至怎么个
死法，依什么步骤进行都想得一清二楚。人生没有意义，让
他一下子放下了重担，宠辱皆忘，一切都如过眼云烟，都变
得微不足道了，这反而使自己的心情舒畅起来了。

我也一直在追求人生的真谛。我是多么害怕，如果发现人生
没有意义。没有意义，也就无所谓目标，人将不知道何去何
从。当人觉得一切都无所谓了，甚至随意到连生命也不在乎
了，那么人类的末日也就来临了。现在想来，即使人生真没
意义，结果也未必如我所说，这反而可以成为阿q式的精神胜
利法，用以平衡自我。想开点，歇一歇，欣赏欣赏风景，让
生活节奏慢下来，未尝不是好生活。拼命追寻人生意义，有
时无异于给自己套上枷锁。



菲利普那么深爱的人，米尔德丽德，却是个外貌丑陋、干瘦
如柴、毫无知识和涵养的人。不知道菲利普为何这么喜欢她，
也许感情从来不带理性。他将她介绍给自己的好友格里菲思，
一个自己非常信任的朋友。没想格里菲思和米尔德丽德竟然
双双背叛了他，厚颜无耻到拿着菲利普的钱去度假。如果格
里菲思当真喜欢米尔德丽德，那无可厚非，可事实上，他只
是玩玩而已。果然，度完假，格里菲思就甩了她。而在她无
路可走的时候，菲利普以德报怨，又救了她。变的理性的菲
利普，不再对她抱有幻想，只当她是朋友，没想到米尔德丽
德发现自己的魅力不能再控制菲利普时，竟至于忍无可忍，
毁了菲利普的家，差点逼菲利普走上了绝路。米尔德丽德好
逸恶劳，最终成为一个在街头拉客的妓女。当她染了病，差
点死在床上时，菲利普再次出现，救了她。可米尔德丽德终
究是难移本性，任凭菲利普如何劝她，仍去拉客。

菲利普给了她多少次机会，可她从来没有珍惜。

我想什么是爱?爱绝不是单方面的行为，单相思从来不是爱，
爱是双方的，只有两情相悦，才有爱的火花，一方钟情于另
一方，却不能让对方钟情于己，那样的爱情是失败的。爱情
可以盲目，但只能是双方的共同行为。

爱神往往都在悄无声息中来临，就像菲利普和莎莉。菲利普
甚至从未觉得自己是爱莎莉的。他们之间，有的只是一种淡
淡的情感。生活中的相互关切也极其自然、平常。菲利普说，
有她伴在自己身边，会有一种莫名的安慰。但他未意识到这
就是爱，其实，这若不是爱，又是什么呢?与他对米尔德丽德
的爱相比，前者是恬淡隽永，后者是狂放激烈;前者是回味无
穷的葡萄酒，愈醇愈香，后者是刺鼻烈酒，会使你心乱神迷。

菲利普有许多朋友，但当他亏光了钱，找不到工作，身陷绝
境时，朋友就一个个弃他而去了。菲利普借钱无门，连他大
伯也不愿帮助他。就在这时，阿特尔涅一家伸出了援助之手，
待他如己出，最后还替他谋了份工作。阿尔涅家并不富裕，



孩子又多，他挣的钱只够养家糊口的，却能伸出援助之手，
足见其真心。另外，不可思议的是，阿特尔涅的女儿莎莉，
竟然是在这个时候爱上菲利普的。她有那么多的追求者，全
都风度翩翩、出身高贵，可她都瞧不上，在菲利普最灰暗的
日子里，却爱上了菲利普。想来，什么是朋友?什么是爱情?
岁寒知松柏，患难见真情，真理也。

一部小说，人间百味、世态万象，尽括其中，我只能见其于
万一罢了。

毛姆小说集读后感篇三

这是本带着毛姆自传色彩的小说，也是我读的第三本毛姆的
长篇。一个好的作家应该是独树一帜的，无论是在文笔还是
思想范畴上，都会有自己明显的风格。正如这个世上的人，
会因以与他人的不同而区分开来。毛姆的故事总是这样，情
节缓慢，语气温和，却娓娓动人。所以读毛姆好像是听一个
长者正在跟你讲故事。

主人公菲利普是个一条腿残疾的孤儿，由他的伯父伯母抚养
长大，但属于中产有资阶级，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他性格
独立而敏感，并热爱阅读思考，因而对世俗的许多事情会加
以审视并有自己的看法。这就和大部分人不一样——一概接
受。故事里，他的人生称不上成功：上学时被同学嘲笑跛足，
而后自己孤立起来。第一次恋爱，却发现是自己的虚荣心作
祟。学习会计却与事务所的人格格不入并且对会计毫无兴趣。
转而去巴黎学习自己喜爱的绘画却发现自己并没有多少天赋，
顶多当个二流画家——杰出的艺术家是需要大天赋的。在巴
黎间，却陷入一位本质庸俗冷薄的女子恋情中，迷恋她的肉
体而不能自制，她一次次伤害他却一次次求助他。于是，菲
利普便又神魂颠倒，心灵因此而深深自责。去上医学院，渐
渐发觉自己喜欢这职业却遇到了磨难——因股票是去了所有
的财产，他只能停学。而后费劲艰辛寻找一个低级工作来填
饱肚子，得出人生无意义的结论安慰自己。最后饱受生活磨



难的他，才遇到了完美的情人，因此内心得到安顿与幸福。

可是他一直想从生活中追寻人生的真谛。

主人公只是一个普通人，经历着很多普通人的事情，生命中
的大事也不过为恋爱，求学，职业选择。然而在经历了生活
的种种后，却越显得高贵敏锐。这些是由他的一些内在特质
所决定的。他独立不羁，努力挣脱束缚头脑的宗教和小市民
着两条锁链，来追求自由。他热爱思考，生平最大的嗜好便
是读书，并对开启自己的心智充满热忱。因此他早熟，与同
龄人相处时会厌烦无聊，宁可独自一人，这就促使他更为独
立。独立思考后，决定放弃宗教信仰和绘画艺术。他充满仁
爱待人厚道，因此看到同伴的云春肤浅后，仍然善待他们。
在别人向他求助时，极力给予帮助并认为理所当然，却不愿
求人，对别人对自己的少许恩惠便感激涕零。因此后来把救
助并了解病人看做是一件乐事。然而菲利普身上最珍贵的东
西应该是他的自省精神和本能般的对生活的热爱。因为这两
个特质，菲利普一直向前，也在不断地去除自己的毛疵，成
为心智和品格上的优秀者。好比是游戏中的人物，他喜欢关
卡中的挑战，而生活中的苦与乐，就如关卡中的障碍与补血
的红心。菲利普克服了障碍并从中得到经验，拿到了补血的
红心，打穿了关，最后成为升到满级的英雄。小说中有这样
一段话语：人就像未盛开的花苞，在世上所做的很多事情，
对他是没有意义的。他读得书，做得事情很多都不会产生影
响。可实际会有偶然的书籍或者事情会敲动他的心房，对他
产生影响，让那花瓣一片片剥下，自己就绽放开来。

我想菲利普是绽放开来的。

菲利普从小便会从所经历的事情中剖析自己当时的心里情感，
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于是他认识了自己由虚荣心引起的第
一次爱情，意识到自己对会计的毫无兴趣，也撑死的面对自
己在绘画上并无天赋这一尴尬，意识到自己肉欲引发的第二
次爱情，意识到自己最感兴趣的是人和生活。因为自省，在



生活的一连串阴霾中汲取到了阳光，从黑暗中思考着前行。
而他前行的动力则是那颗对生活永远充满热情的心灵。

自然菲利普也拥有很多人会有的缺点：虚荣，嫉妒心，心胸
狭窄，不够坚强，对待心灵上的弱者的冷薄，自制力薄
弱......可是他能不断地自剖自新，意识到这些不好的存在，
然后在前进时慢慢地蜕掉这些坏死的部分。

他一直在追寻人生的真谛，渴望去除枷锁来得到真正的自由。
可是正真的自由又是怎么样的呢?是孑然一身不必为任何人负
责担当，做任何想做的?毛姆认为不是的，所以他在最后让菲
利普放弃了象征着绝对自由的西班牙旅行，选择了婚姻。或
许人生的枷锁根本不可能完全地去除，生命不能承受如此之
轻——它要有该要承受的重量。

《人生的枷锁》并没有多少跌宕起伏的情节，也许毛姆在写
作时是带着诚实和欣慰来回忆他的青春岁月，并不想拔高到
失去自己成长印记的程度。

他娓娓道来，跟你讲他年少的故事，你听得入神，心情跟随
者他的经历起起伏伏，然后他起身悠悠地告诉你讲完你，你
不知觉中发现竟已掩卷。

毛姆小说集读后感篇四

毛姆的书从来不会平淡无奇，从来不会让你读后索然无味，
他总会指出一些事实，让你思考。

对于爱情，对于女人，他似乎可以说是看的透彻，简直就是
比女人还懂女人，虽然他很少去直接评价，而是通过描写向
你暴露真相。

毛姆是一个聪明人，一个敏感的，内向的，和我有着惊人相
似的人。



书里有很多段与不同的人的爱情，友情故事非常精彩。

米尔德丽德，虽然专家说这个人物的原型也许是个男人，因
为毛姆被怀疑是同性恋，不过我却觉得米尔德丽德简直就是
一个非常典型的女性形象，一个世俗，无情，冷血，唯利是
图，没有爱情的女人。

他和莎莉的爱情虽然篇幅不多，却也极美，那段描写似乎能
让人嗅到海的咸味，泥土的芬芳，莎莉又是一个冷静的，不
动声色的姑娘，也许毛姆是对女人没情感的，他眼里女人也
许是丑陋或者微不足道的，可是他笔下的女人又是如此的逼
真。

这是一部成长小说，虽然是第三人称叙述，但很明显事物的
描写都透着他当时的主观看法和情绪。所以一个人物会随着
他本人的成长而变化。对于海沃德，他由崇拜，到鄙夷，到
同情，成长小说就是这样的富有层次感，让一个人物的形象
并非一成不变。

在主人公的人生中，结识了形形色色的人物，每一个人并不
相互关联，但是本身的遭遇各自成一个动人的故事， 如那个
学画的女学生的悲惨境遇，克朗肖，那个海边的老医生，通
过对与这些人接触得描写，一方面刻画了主人公的性格，一
方面从其它人来展现人生的真相，向读者，同时也是向男主
人公，这些无不给男主人公以启发并影响着他的人生观和价
值观。总的来说，男主人公到最后也是保有着本来的纯真和
激情的，这正是他最吸引人的地方，也是我认为毛姆和我之
所以相似的地方，一方面天真，一方面又深刻，也许只有真
正童真的人才能更深刻，更具有大智慧。 这是一部很散的小
说，主旨是为了写人生，他归结出的是人生并无意义，所以
由此才会潇洒的面对人生，把他当做艺术品来设计，才会更
具有幽默感而不是痛苦和严肃。也许毛姆并没有成为真正的
文学巨匠，还是因为他的这个看似消极的人生观，他并不具
备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光辉思想和胸怀。但是他的书给人



的启发却也许是更深刻，也是更实用的。

全书因那些生动的人物而精彩，因主人公的思考，反省和奋
斗而深刻起来。虽说情节不够扣人心弦，但读后却颇感回味,
给人启迪。

毛姆小说集读后感篇五

早逝者是永不退场的话题。

摇滚乐手有过不去的二十七岁，过度聪慧和才情的马雁从高
楼一跃而下终结了刚刚三字打头的年纪，詹姆斯迪恩亡于车
祸，开着横冲直撞的一架保时捷告别了二十四岁颓靡明亮的
脸。那些是永远走不出青春期的人儿吧，连死亡都要做得干
净，漂亮，毫无转圜的可能，就好像仍是一场洁癖的表演，
或是一行诗句。人们用同样美丽的词语纪念他们，年轻永恒
或者自由，那些冷又辽阔如深海的词。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他们突然转了念，哪怕发现自己有丝毫
的后悔，于是死亡这么宏大的命题，被轻描淡写地搁下他日
再议，那么那些拒不和解绝不妥协所带来的、不肯被磨去的
骄傲将会怎样与吃人不吐骨头的世界相处。一个人要改变世
界实在是太难了，哪怕不被世界改变也几乎绝无可能，只有
死守着最后一点不肯舍弃的——无论什么——去和世界谈判，
互通有无，换取廉价的平衡或和解。

成长里自然生长出来的枷锁，就像藤蔓一样包裹住心，枝繁
叶茂根深蒂固，太多人终其一生甚至得不到与那些枷锁谈谈
的机会，何谈打开。那些枷锁里包含了太多，不肯放弃的骄
傲，自以为是的纯粹，桀骜的爱，不被理解的自由，还有深
到望不见尽头的孤独。打不开锁的成长和生活，就像带着伤
口前行，并不是不能走，只是比常人要慢，每一步都是煎熬，
撑不住一个放松，崩溃和死亡就接踵而来。生命实在是太不
公平了啊，在爱里建立自己的人每一步都走得如此平稳轻快，



他们不会明白活着有多难，甚至连安慰都无力如隔靴搔痒。
不明白的人就是不会明白，永远都不会明白，对有些人来说，
活着这件每个人都在做的事，可以变得煎熬到何等地步。

所以每年的春天，纪念逝者最好的季节，我都会想想那些太
早离去的人。他们过分聪明，过早懂事，过度成熟，他们看
到的是我们看不到的世界——那一定太美好吧，却连已经走
在如此前面的他们都触碰不到，想来也是件十足绝望的事。
赶在自己开始抑郁之前，只有读毛姆的《人生的枷锁》，真
是本注定徒劳无功的书，竟然用五十多万字絮絮叨叨讲往事。
一定要从第一页仔细读下去，看一个人——带着痛感，带着
一模一样的心情，看着这个无可救药一如自己的人——怎么
面对信仰的崩塌，怎么惨痛至极地失败，怎么被现实杀得片
甲不留，怎么挥别得不到的爱情，然后，怎么带着那颗少年
一样骄傲的硬邦邦的心，慢慢往前走，归于柔软归于温暖，
归于现实的功利的妥协的不完美的，生活这件小事。

不是励志书，绝对不是。虽然同样始于低谷，但似乎也从未
得到过世俗标准的成功，直到最后还不过是个不折不扣的小
人物。主人公是孤儿，天生跛足从小缺爱性格倔强又敏感，
简直就是典型青春期不良少年，吃了很多苦，不会爱，更不
懂珍惜。那些枷锁就是阻止人前行的镣铐，虽然说起来那么
美那么明亮——这些枷锁有个共同的名字，叫相信。相信有
一个更美好世界的存在，相信努力必有结果，相信人生有很
多意义，相信成功，相信自己值得好得多的生活，相信完美
的爱情，相信绝对自由。这些相信，说起来是热的，在最深
处却是无法触碰的冷。最美好的东西都是冷的，还带着隐痛，
但往往是那些琐碎的，俗气的，生活化的，虽常被人所不齿，
却热得烫心。最讽刺的是，偏偏那些热的东西，被冷的追随
者称作是生活的理想。

人生的枷锁是怎么被打开，每个人都不一样——对书里的主
人公，是时间，时间给他一场预谋已久的崩溃，一个不被祝
福的重新开始。他最后放弃了他的追求，他的信仰，最重要



的是，放弃了他的敏感。相信吧，敏感这种东西，如果真的
不想要了，随时都可以丢。敏感注定是属于年轻的，年岁增
大感官钝化是趋势，因此那些早就过了年纪不合时宜的敏感
未免可疑。何必再用全部的心力，执着于情绪最轻微的波动，
以换取最不值钱的骄傲和沾沾自喜。

于我来说，开锁始于一场对同行者的觉醒。我此前从不知
晓“你从来不会独行”的真正含义，实际上，它准确到恐怖。
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经历过那些彻骨的冷，孤独，嫉妒，不
甘，阴暗，抑郁……以及相关的一切吗?不会的，宝贝儿，不
会的。再可怕的痛苦，再热烈的欢喜，都有人和你一样甚至
甚于你地经历过。那些你自以为有意义的事，不过是一场幻
影，飞速切换于世界的不同角落，恰恰此刻，落在你身上。
你我有太多同行者，大家都不过是动物，你经历的那些，每
个人都或多或少有所感受——瞧，不过是多少的差别而已。
再怎么辩解人类的尊严和存在，我们也不过是在重复彼此、
浑浑噩噩地活着。书里冲破人生枷锁的过程，就是打破那些
相信——更美好的那个世界就是此时此刻，努力并不一定有
什么结果，而结果则是更无意义的事，自由从未存在，爱情
总需面对妥协……本来就没意义的这不完美世界，不相信的
话，会比较容易幸福。

还是要活在这个不美的世界里，活在当下，钝感，无为，不
浮夸。就算无意义，也要努力地活下去。吃茶，读书，赏花，
长谈。一睡仿佛百年过去，回头看看也曾有真真切切地快乐
过。逝者们永远十七，他们固守着这样冷这样美的无解的锁
孔沉沉睡去，等着很多年以后，他们的同辈人用更长的时间
行完他们走过的路才意识到终点通向绝望和虚无——那些热
络终究会过去，沉实也好轻快也罢，唯有冷是永恒的，也只
有永恒才是真的冷。


